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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州市公安局关于柳州市政协十三届五次会议第079号提案答复的函

戴翔委员：

您好！您在柳州市政协十三届五次会议提出的《关于解决柳州市西江路交通堵塞情况的建议》（第079号提案）已收悉，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交由我单位主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市林业和园林局、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协办。经研究，现答复如下：

一、关于“将西江路静兰桥头至柳宗元雕像路口之间路段，机动车道和非机动车道的绿化带全部拆除，缩减人行道商铺前部分绿化面积并硬化路面”的建议
经征询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以及市林业和园林局意见，反馈内容如下：

（一）西江路为我市重要的进出城通道，景观绿化要求较高，拆除园林绿化带，重新设置、扩建道路投入成本较大，从目前实际情况考虑，不建议、不同意拆除西江路绿化带。

（二）西江路在建设之初已在人行道树木与沿街商铺之间留有合理的距离，公共绿地到商铺之间的最小距离约为6米，最大距离达到20米，能够有效保障行人通行和商户运营的空间需求，同时根据《广西城市绿化条例》有关要求，主干道绿地率不低于20%，因此不建议、不同意拆除绿化带及缩减人行道商铺前的部分绿化面积。

二、关于“在该路段适当位置设置交通信号、交通标识和交通设施兼顾便利行人通行”的建议
近年来，公安交警和住建部门先后在西江路第三十中学路段增设了地下人行过街通道，在新世纪高中路段增设交通信号灯，在西江路凤起新都小区路段人行横道线上增设了“蓝星星”人行横道主动发光道钉，在静兰大桥西头人行横道线上增设了主动发光式“注意行人”标志，全方位提升行人过街的安全性和夜间路段人行横道的辨识度。公安交警部门将继续结合上述路段行人过街量和道路交通实际，在人车冲突较大的路段斑马线上，继续增设“警告标志、减速标线和交通信号灯”等交通安全设施，不断提升路段行人过街的安全性。

三、关于“因地制宜、科学综合治理易堵瓶颈，解决上下班高峰期堵塞问题”的建议
柳州公安交警部门持续开展城市道路交通精细治理行动，通过采取“车道瘦身”等手段优化交通组织，着力解决主干道路上下班早晚高峰期交通拥堵问题。一是对西江路新世纪高中路口进行交通组织优化，压缩进口车道宽度，增加进口车道数量。增设交通信号灯，规范行人过街和掉头车辆通行秩序。左转（掉头）车道右置，方便路侧单位的车辆在路口左转或掉头，防止车辆连续变更车道影响主路车辆通行。二是严格对新增开口接入西江路的地块进行交通影响评价，推动周边地块建设单位在增设开口的同时适当压缩道路侧分带的宽度，增加道路通行空间，减少道路开口对主路车辆通行的影响。三是科学部署警力，强化交通高峰期疏堵保畅工作。依托交警支队自建的交通拥堵治理系统，科学分析西江路沿线堵点分布，精准部署警力在高峰时段开展疏导指挥，提升道路易堵突发事件的处置效率。同时加强周边居民车辆分流绕行的引导，确保交通拥堵能够得到及时、有效的缓解，保障道路畅通有序。

四、关于“强化学生、家长、群众的交通安全教育，提高安全意识、消除安全隐患”的建议
交警部门积极协调市委文明办、团市委在重要时间节点适当安排志愿者参与交通秩序劝导工作。同时依托“校、家、警”联动机制，在上放学交通高峰期，开展文明劝导行动，努力提高广大市民和学生的交通安全意识，营造良好的道路交通环境。

专此答复，诚挚感谢您（你们）对交通管理工作的关心支持。
柳州市公安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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